
110學年度辦理「生命教育、幸福有品校園」 

融合正念教育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 108年 6月 12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080083209號「品德教育促進方案」。 

二、教育部 107年 8月 23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070141612號「生命教育中程計畫(107

學年度一 111學年度)。 

貳、目的: 

一、 運用正念引導教師與學生有關生命教育之體驗，提升自我察覺及專注能力。 

二、 提昇教師的情緒覺察能力，激發教師教學輔導潛能，開發內在正念能量，實現

自我。 

三、 正向行為支持策略，協助老師有效排解學生情緒困擾，提升教師班級經營之素

養。    

四、 提升教師自我察覺能力。支持教師，協助教師發展從內而生的安適，增加對生

活與學生問題的解決能力。 

五、 透過大量實做、討論與修正，協助教師自我身心照顧、深化正念的基礎理念與

初步發展出適合自己班級的正念訓練方案，有效提升學生的專注力與情緒調節

力。 

參、參加對象: 

一、邀請新北市有興趣高國中小學校預計 5所(雙峰國小、育德國小、厚德國小、新興

國小、建國國小)。 

二、共 3類課程(平日研習推廣課程 3小時、假日一天 6小時、寒暑假 2天共 12小時)

及能配合課程有體育班(運動代表隊)之學校預計 4所(安溪國中、鶯歌工商、明德

高中、厚德國小)參與。 

肆、研習地點: 

由接受邀請或申請之學校提供實體研習場地(須配合當時疫情管制容留人數)，若因疫情

因素亦須有能力因應轉成線上課程等規劃。 

 

 



伍、辦理時間及時人數: 

一、正念靜觀教育導入及宣導課程半日共 5場次(時間由申請學校與台灣正念發展協會

訂定，並回報本局發文供全市教師研習) 

二、  

(一)、半日宣導課程:預計 110年 10月 18日起至 111年 7月 30日止，每場次預

計 150人。5場次 

(二)、一日宣導課程:預計 110年 11月 27日、111年 1月，每場次預計 150人。

1場次。 

(三)、二日宣導體驗課程:預計 110年 10月 18日起至 111年 7月 30日止，每場

次預計 150人。1場次 

(四)、體育班(運動代表隊)學生之青少年靜觀課程:預計 110年 10月 18日起至

111年 7月 30日止，每校次預計 50人。預計 4校，10週，每周 1場次 1

小時。 

陸、課程內容: 

預計課程:如附件(一) 

 柒、經費： 

本案相關之費用外聘講師由台灣正念發展協會負責支援，由教育局補助經費；場

地費、各承辦學校行政、資料影印費…等，由各校自籌。 

捌、主辦單位: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玖、協辦單位:新北市鶯歌高級工商學校 

拾、宣傳方式： 

由教育局發電子公文至新北市學校各級學校，邀集有興趣學校，加強宣導。 

拾壹、獎勵： 

一、每場參與之教師及公務人員可獲核實參與研習進修時數。如遇假日參與則核與公假

補休惟課務自理。(參與之教師由教育局核予教師研習時數；公務人員則由系統核

予研習時數)  

二、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7條第 1項第

5款第 2目，教師部分依 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條第 2

項第 3款第 2目予以敘獎，承辦學校相關承辦人員依據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

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4條第 2款，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，主

要策劃人嘉獎 2次，餘協辦及督辦五人依功績程度嘉獎一次。教師部分由學校依相

關規定辦理敘獎，校長部分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敘獎。 

拾貳、預期成效： 

一、教師應用正念之體驗活動落實推動素養教育，完成行動教案之執行，提供經驗分享，

建立與塑造品格教育推動模式，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學習環境。 

二、將品德及生命教育列為素養學習重視的一環，深耕與推廣品德教育及生命教育價值，

形塑學生良好的品德楷模及生活價值建立。 

三、推展正念與提升教師正念正確概念，期待教師認識正念，減輕壓力和倦怠，工作效

率提高，獲得親師情感支持，有更好的課堂管理。 

四、提供正念教學探究，引導學生學習正念提升專注力、改善認知能力與社交情緒技能。 

拾叄、本計畫奉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